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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民國舉重協會第十三屆第一次臨時會員大會紀錄 
一、時  間：112 年 7 月 22 日(星期六)上午 10 點 00 分 

二、地  點：體育聯合辦公大樓三樓大禮堂 

三、出席人員：應出席 273 人(團體 96 人、個人 177 人)、 

              實際出席 187 人(含委託 61 人)、請假 86 人。 

四、主  席：張楊代理事長寶蓮/洪理事長聞          紀錄：徐曉羽  

五、主席致詞：張楊代理事長寶蓮:謝謝大家來參加會員大會。大會開始。 

六、理事長交接儀式 

七、新任理事長致詞：感謝大家! 很榮幸能為大家服務。希望明年巴黎奧運舉重

能旗開得勝、為國爭光、再接再厲，祝福我們舉重協會成績越來越好，繼

續創造舉重奧運金牌紀錄、繼續寫歷史，謝謝大家! 

    主持人:陳秘書長志一: 謝謝我們的洪聞理事長，接下來的主席就由洪聞理

事長擔任，謝謝。  

八、報告事項：  

    (一) 上次會員大會(111.05.07)決議執行情形報告 

    (二) 會務報告:  

         1.感謝本會張終身名譽理事長朝國先生於今年(112)四月匯入約 

          1150 萬元給協會，協助本會財務運作，非常感謝張終身名譽理事長   

          朝國先生對本會的重大貢獻。 

         2. 本會 111 年 12 月至 112 年 7 月工作摘要報告。詳見第 4-12 頁 

    (三)第三次理監事會議決議執行報告。詳見第 13-14 頁 

九、討論提案： 

(一)案由：111 年收支決算表、資產負債表、財產目錄等及 112 年及 113 年

收支預算表，提請討論與追認。     （提案單位：本會理監事會） 

說 明：本會 111 年收支決算表、資產負債表、財產目錄等及 112 年及 113  

        年收支預算表業經第十三屆第 3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審查通過，擬請  

        大會追認之。詳見第 3-13 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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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 議： 照案通過。 

(二)案由：112 年員工待遇，提請討論與追認。（提案單位：本會理監事會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說 明：本會 112 年員工待遇業經第十三屆第 2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審查通  

        過，擬請會員大會追認之。詳見第 14 頁 

決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(三)案由：112 年度工作計畫經費預算表，提請討論與追認。（提案單位：本會

理監事會）  

說 明：本會 112 年度工作計畫經費預算表業經第十三屆第 2 次理監事聯席   

        會議審查通過，擬請會員大會追認之。詳見第 15-23 頁 

決 議：照案通過 

 (四)案由：110 年監事會審核意見書及 111 年監事會審查意見書，提請審議與

追認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提案單位：本會理監事會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說  明：業經第十三屆第 3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審查通過，擬請會員大會追認

之。詳見第 24-26 頁 

決 議：照案通過 

(五)案由：本會財產減損報廢申請，提請審查與追認。（提案單位：本會理監事

會）    

說 明：已於第十二屆第 10 次理監事會議通過，但誤植為 92-102 年財產減

損報廢申請，提報更正為 105-106 年財產減損報廢申請。業經第十

三屆第 3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審查通過，擬請會員大會追認之。詳見

第 27 頁 

決 議： 

 (六)案由：修訂本會章程第 15 條，提請討論與追認。（提案單位：本會理監

事會）  

說 明：本案章程第 15 條修正對照表如下，業經第十三屆第 3 次理監事聯席          

        會議審查通過，擬請會員大會追認之。詳如 P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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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程 修改前 修改後 

第 15 條 本會設理事長一人，副理事長一人

至五人，由全體理事就常務理事中

票選之，任期均為四年。 

理、監事任期均為四年，連選得連

任。理事長連選僅能連任一次，對

內綜理會務，對外代表本會，並擔

任會員大會、理事會主席，副理事

長襄助之，理事長因事不能執行職

務時，應指定常務理事一人代理

之，未指定或不能指定時，由常務

理事互推一人代理之。理事長、常

務理事出缺時，應於一個月內補選

之。 

本會設理事長一人，由全體理事就常

務理事中票選之，副理事長由理事長

就常務理事中提名ㄧ至五人，經理事

會同意後任命。任期為四年。 

理、監事任期均為四年，連選得連任。

理事長連選僅能連任一次，對內綜理

會務，對外代表本會，並擔任會員大

會、理事會主席，副理事長襄助之，

理事長因事不能執行職務時，應指定

常務理事一人代理之，未指定或不能

指定時，由常務理事互推一人代理

之。理事長、常務理事出缺時，應於

一個月內補選之。 

決 議：照案通過 

 

十、臨時動議 

十一、散 會: 上午 11 時 20 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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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備註:劉宜華七月初已離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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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2 年度政府補助中華民國舉重協會核定經費一覽表 

項目 補助機關 核定補助金額 備註 

年度工作計畫 

112 年 5 月 11 日臺教體署競(二)字第

1120016997 號函 

體育署 $7,000,000 

國際賽會 

(含賽前集訓) 

國內賽會 

會計師簽證費 

選訓委員會議 

培育優秀或具潛力運動選

手計畫 

112 年 2 月 23 日臺教體署競(二)字第

1120082941L 號函 

體育署 $12,000,000 

國際賽會 

(含賽前集訓) 

暑訓營合併亞青亞青

少賽前集訓辦理) 

暑訓營督訓 

國際體育交流計畫 
112 年 2 月 8 日臺教體署國(二)字第

1120006362 號函 

112 年 5 月 10 日臺教體署國(二)字第

1120017220 號函 

體育署 $499,040 國際會議 

2022第 19 屆亞運會、2024

巴黎奧運會暨 2028洛杉磯

奧運會培訓隊及黃金計畫

菁英選手國內外移訓、參賽

及訓練用器材經費 
112 年 5 月 5 日心競字第 11200003595

號函 

國訓中心 $24,542,000 

(1)亞運培訓隊 227萬

5,000 元(計畫經費 179

萬 5,000元 、消耗性器

材 48萬元) 

(2)2024巴黎奧運黃金

選手 1,514萬 

9,000 元(計畫經費

1,474 萬 6,000元、消耗

性器材 40萬 3,000元)。 

(3) 2028洛杉磯奧運黃

金計畫第 5級選手 711

萬 8,000元(計畫經費

674 萬 3,000元、消耗性

器材 37萬 5,000元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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